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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擴大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5 年 04 月 15 日（星期三)12時 3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 416會議室 

主 席：徐校長輝明 紀錄：陳婉婉 

出席人員：朱副校長景鵬  郭副校長永綱           張副校長文彥 

石副校長忠山兼院長(請假) 陳教務長鴻圖         呂副教務長傑華 

何總務長俐眞 林學生事務長俊瑩  林研究發展處長楚軒 

蘇國際事務處長銘千(請假) 吳副學生事務長新傑(請假) 

陳圖書資訊處長偉銘 陳國際事務處副處長震宇(請假)   高中心主任台茜 

柯研究發展處副處長學初  侯副中心主任佳利         徐中心主任偉庭 

簡圖書資訊處副處長暐哲  范中心主任熾文(張組長文權代理) 

陳副中心主任世文 何中心主任彥鵬 李中心主任俊鴻 莊主任文靜 

張主任秘書德勝 鄭主任雪娟 黃院長武元(請假) 傲予莫那院長 

張副院長瑞宜 張副院長意政(張副院長瑞宜代理) 潘院長文福 

許院長芳銘(楊國彬老師代理) 許副院長甄倚  朱院長嘉雯 

廖院長慶華 戴院長興盛 彭副院長玉樹 楊副院長昌斌 

陳副院長毓昀(請假) 林主任雅凡 張主任意政(張副主任道顧代理) 

葉主任旺奇 張主任飛黃 彭主任致文(謝函芸老師代理) 

黃主任家華 徐主任裕奎 陳主任素華 陳主任建男 

姚主任維仁 劉主任英和 陳主任柏元 呂主任進瑞 

李主任易儒 楊主任翠  巫主任俊勳 洪主任嘉瑜 

魯主任炳炎(請假) 曾主任瑞華 莊主任致嘉 莊主任錦秀 

魏主任廣晧 陳主任怡方 陳主任元朋(劉慧老師代理)  

林代理主任潤華 李主任正芬 湯主任運添 謝所長泓諺 

周代理主任育如 林主任意雪 洪主任耀明(戴院長興盛代理) 

王主任令儀 簡主任梅瑩 蔡主任佳燕 李主任宜澤 

廖主任永堃(請假) 李主任佩容 李主任介祿 日主任宏煜 

陳主任怡廷 嚴主任愛群 

列席人員：張專門委員菊珍 吳組長韋瑩 邱泓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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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114-2業務重點報告 

1.原住民族學生輔導 

原住民族學生休、退學率偏高，為提升就學穩定性採行以下策略： 

(1)推動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爭取本校設立東部地區 ROTC 教育中心，

協助因家庭經濟問題面臨退學壓力的學生，透過軍官培訓管道繼續完成學業。 

(2)學以代薪、安心深耕方案：以「學習取代工讀」支持模式，針對成績名次後

30%之經濟不利起飛生，每小時補助 200元，每月最高 8,000元。 

2.本學期亮點活動 

(1)亮點一：2026 校園徵才博覽會(5 月 8 日 11:00-14:00 於圖書館前空地及綠廊，參

展單位計有 42家企業與 6家公部門政令宣導)。 

(2)亮點二：跨越國界的校園美食交流活動 

･國際料理 DIY：舉辦 3 場(越南、墨西哥、印尼)手作體驗，感受異國料理的製作

魅力。 

･國際料理節：5月 15日(星期五)中午於學活園區穿堂舉辦。 

(3)亮點三：本學期東華夜市 LINE 官方帳號「ndhu yes」4 月 28 日正式上線，可查

詢活動動態消息、攤商介紹及食材來源衛生稽查結果、AI 推薦點餐、即時反饋

等訊息功能。本學期將辦理 6場夜市活動。 

(4)亮點四：畢業典禮-設置創意打卡點(共 4處)，除圖書館前後方草原外，另增設行

政大樓與原住民民族學院間草原區域及學活園區後方。 

(5)亮點五：「性平不說教」宣導 

･以「生活化」與「心理安全感」，在宿舍辦理 2 場電影賞析，深化性平議題對話。 

･性病防治戲劇《勇敢說出口》巡迴演出－從本校開始巡迴花蓮縣演出 10場。 

3.重點計畫：「教育部補助精進校務經營計畫」 

114-2學生事務處執行學生職涯競爭力提升 5方案： 

(1)企業零距離：院系企業參訪與講座 

(2)職涯探險者：學生自主提案職涯學習 

(3)U-to-Pro實踐學苑：任務型學生團隊職能培育 

(4)一對一就業諮詢：個別化精準職涯輔導 

(5)職涯推進力：綜合性職能活動 

4.請院系協助事項 

(1)交通安全入班宣導：請各系協助配合校安人員入班進行交通安全宣導，聯繫授

課教師安排適當時段，強化學生交通安全防禦駕駛觀念。 

(2)賃居生地址填報：請各系協助宣導學生至「校內外住宿狀況調查系統」填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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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址(含租屋或自宅)，以利緊急情況聯繫與安全掌握。 

(3)美國關稅影響經濟弱勢學生補助：因應美國關稅影響，新增協助經濟弱勢學生

獎助學金，有需求同學可提出申請，金額 6,000至 10,000元生活補助。 

二、研究發展處：計畫人員非自願離職、外籍延攬人才相關事宜報告 

1.計畫專任人員非自願離職 

(1)計畫專任人員主張非自願離職辦理流程： 

･所屬單位（院/系/中心）上簽說明(離職日前 30日) 

･研究發展處行政審查 

･研究發展處依規定發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同步辦理校內離職作業流程 

･研究發展處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計畫專任人員可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

給付) 

(2)依就業服務法第 33 條，應於員工離職之十日前，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若雇主未依上開規定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時，

由應受理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75 條及第 68 條核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2.國科會外籍延攬人才到職單流程修正 

(1)明確修改成「自願離職」、「非自願離職」並加上「勞方個人簽名」 

･符合政府法規：符合勞基法第 11 條、第 14 條情形→是否要給資遣費、是否開立

非自願離職、是否可申請失業給付。 

･降低勞資爭議風險：避免勞方為申請失業給付而翻供，主張聘約到期不續聘為非

自願離職新增勞方簽名是同意該記載內容的重要證據。 

･對勞方有保障：如果是「非自願離職」→可以請失業給付、可以申請職訓補助、

可以領取資遣費。 

(2)新增「工作許可」欄位 

･可確保研發處辦理到職時，已完成工作許可作業，以避免橫向作業不同步之情形。 

･防止未取得合法工作許可即到職，以免學校遭受罰鍰、限期改善，甚至停聘的風

險。 

【主席指示】 

請研究發展處整理計畫人員聘任與離職之相關注意事項，並彙整校內曾發生過

的勞資爭議案例，提供各位老師(計畫主持人)參考，以確保人事管理合法合規，避

免誤觸法規受罰。 

三、校務研究辦公室：2025校務研究年報簡介 

1.每年持續追蹤 

固定議題：生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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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高教重要議題或深耕計畫 

特定議題： 

(1)轉系與學業表現 

(2)108課綱後大學生學業初步探討 

(3)教育部 TAICA計畫在東華推動現況 

參、 意見交流暨座談： 

【呂主任進瑞】 

有關「五年連續修讀學、碩士學位」提供各碩士班、研究所及碩士學位學程，每學

年至多五名之準研究生於大四期間學雜費減半收取，但因各學系申請錄取名額不同，建

議能否採取按各學系申請錄取名額比例計算，提供補助名額。 

【呂副教務長傑華】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成績優異學生提前修讀本校碩士課程，因此提供各碩士班、研究

所及碩士學位學程，每學年至多五名之準研究生於大四期間學雜費減半收取，各學院得

就學院總名額內調整各碩士班、研究所及碩士學位學程準研究生減收學雜費之名額，並

以該班招生名額 50％為上限。 

肆、 散會：13時 30分 


